
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文件
院政字〔2022〕38号

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表彰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全

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导和激励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

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表

彰办法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评对象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应届全日制毕业生（含

本科生和研究生）。

第三条 评选时间：每年 11 月份评选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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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

信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 理想信念坚定。

2.遵纪守法、品德高尚，诚信意识较强和学术道德良好，在

校期间未受过处分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3.学习刻苦，按时修完全部学业， 成绩优异，在校期间综合

测评成绩（或学业成绩）一般应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 20%，无补

考课程。科研能力比较突出，具有较强的实践 过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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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省级以上科技创新、学科竞赛、体育竞赛、技能大赛、

创新创业、社会实践等重大赛事活动中，获得突出成绩或荣誉、

奖励的学生。

3.担任过校、院主要学生干部，为学校、学院做出突出贡献

的学生。

4.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，积极参加基层就业项目，自愿到

基层、边远地区、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就业的毕业生，以及具有

创业意识并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毕业生。

（三）直接推荐条件

在思想品行方面有突出表现或做出突出贡献，获得省部级及以

上表彰奖励，得到社会公认和好评的毕业生。

第五条 评选名额

第五条 评选名额

学院优秀毕业生按照不超过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20%比

例评选表彰。

第三章 组织与程序

第六条 评选机构

成立由学院党委书记任组长、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任副组长，

成员由教师代表、毕业班辅导员（班主任）、行政管理人员代表、

学生代表组成，学院就业联络员任秘书的评选推荐小组。

第七条 评选程序

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：对照评选条件，个人积极向班级申请。

（二）班级推荐：班级成立由辅导员（班主任）任组长，班

级团学干部、学生代表组成的评议推荐小组，按照个人自荐和组

织推荐相结合的原则，在班级内广泛开展候选人推荐和选树评议

工作，按照班级名额 1:1.2 的比例向学院评选推荐小组进行推

荐。

（三）组织初评。根据各班候选人推荐情况，学院评选推荐小

组进行初评，评选推荐学院“优秀毕业生”候选人。

（四）学院审定。学院根据组织初评名单，经党政联席会议最

终确定“优秀毕业生”人选。

（五）学院公示。在学院公示栏、网站等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

议后，进行表彰。

第四章 表彰与奖励

第八条 学院发文表彰，颁发荣誉证书，并给予适当物资奖励。

第九条 学院通过官网、各新媒体平台，广泛宣传“优秀毕业

生”的先进事迹，以达到树立典型、教育和激励全院学生的目的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学校优秀毕业生从学院优秀毕业生中择优推荐，安

徽省优秀毕业生在学校优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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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奖学金、荣誉称号、发表的科研成果级别越高、数量越多的学

生，优先推选。

第十一条 对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结束后至毕业生离校前出

现的不能按期毕业，或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处理、处分的毕

业生，撤销其优秀毕业生称号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与上级文件有抵触时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
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

2022 年 9 月 12 日


